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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人社力〔2024〕118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动态调整
本市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保税区管理局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人力资

源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关于推进新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

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89 号）、《关于促进本市

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沪人社力〔2022〕19

号）、《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

（沪人社力〔2023〕293 号），现就进一步调整本市优质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名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

— 2 —

本市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纳入国内人才引进、留学回国

人员落户等人才引进业务的申报受理范围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纳入本市人才引进申报受理范围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应同

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：

1．在本市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同时在本

市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或备案，且主要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业

务 5 年以上；

2．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依法在上海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费，

无不良信用记录，经营状况良好。

（二）专项条件

纳入本市人才引进申报受理范围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应当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经国家人社部门认定的全国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构；

2．经国家人社部门认定的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企业；

3．经本市人社部门认定的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“伯乐”奖

励机构；

4．经本市商务部门认定的贸易型总部、民营企业总部、跨

国公司地区总部企业；

5．经本市科技部门认定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；

6．经本市经济信息化部门认定的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“专

精特新”小巨人企业；

7．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机构（沪市主板、深市主板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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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企业板、科创板、创业板、新三板、港交所、美国纳斯达克等）；

8．纳入本市统计部门国民行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目录的规模

以上企业，近2年持续保持正增长，且上一年度税收规模达到1500

万元以上，其中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内机构上一年度

税收规模达到 1000 万元以上。

（三）限制条件

纳入本市人才引进申报受理范围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资格：

1．在申报或复核过程中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或者信息的；

2．近 3 年有违反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《人力资源服务

机构管理规定》《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的行为；

3．近 3 年有偷税、漏税行为以及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
以上各项条件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度进行动态调整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机构自主申报。5月10日前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填写

《本市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荐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将相关

材料一并报送至注册地所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保税区管理

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等行业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审核择优遴选。5 月 15 日前，各区人社部门、保税区

管理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申报条件标准，

结合区域工作实际，对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择优推

荐，并将推荐机构名单汇总表、《本市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

荐表》、相关专项条件所需材料报送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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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资源开发和市场管理处。

（三）复核确定名单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各有关单位

推荐的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进行复核，并认定优质人力资

源服务机构名单目录。

（四）纳入受理范围。经认定的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纳入

本市人才引进工作申报受理范围，各区人社部门、保税区管理局、

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等行业主管部门对入选机构组织开展相关经

办业务培训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事中事后监管情况和工

作实际，每年度对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目录进行动态调整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本市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荐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。

（二）相关专项条件所需材料（一式两份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实施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优

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才引进工作，按照“高端引领，示范带动；

依法诚信，择优推荐；试点先行，动态调整”的原则和“好中选

优、优中选强”的标准，认真细化工作方案，择优推荐机构名单。

（二）严格把关，主动公开公示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按照

诚实守信原则，如实提供材料，并在后续为自有员工办理人才引

进业务时符合相关规定。按照“谁审批，谁推荐，谁监管”的原

则，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资质审核，对其引进

的人才需提交的书面承诺等材料严格把关。对纳入人才引进工作

申报受理范围的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所引进的人才按程序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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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政务网站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，强化违规惩戒。各级人社部门、保税区管

理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要建立抽查和普查相结合的监管机制，

通过上门走访、约谈、电话问询及数据比对等方式，按一定比例

对用工情况、缴纳个税及社保等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复核。人力资

源服务机构在申请纳入人才引进工作申报受理范围或人才引进

申报中如有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即取消其纳入

人才引进工作申报范围的资格，在 3 年内不得再行申报，并在行

业内予以通报；同时取消其 3 年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贯标、人力资

源服务行业诚信示范机构创建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信用等级评定

等方面的资格；若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会员，由人力资源服

务行业协会根据协会章程做出相应处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汪舟洋 联系电话：23110128、18018881406

附件：本市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荐表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4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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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本市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荐表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本情况

机构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注册成立时间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

单位通信地址（邮编）

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
（备案）

编号

时间 年 月 日

推荐条件

基本条件 □符合 □不符合 无需提供材料

专项条件

项目
符合条件
（打√）

所需材料

1．全国诚信示范企业 获奖证书

2．和谐劳动示范企业 获奖证书

3．伯乐奖励机构 获奖证书

4．总部企业 认定证书

5．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证书

6．专精特新企业 认定证书

7．上市企业 上市证明

8．营收税收 纳税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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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诺：

本单位郑重承诺以上填写内容及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，且近三年无经核实查

证的违反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》《网络招聘服务管

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的行为，无偷税、漏税行为以及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。同时，

在后续办理人才引进（自有员工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。若未如实填报或提

交虚假材料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保税区管理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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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5 日印发


